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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和适用范围
1.1 为保证自愿性产品认证申请受理的各项活动满足规定，确保VCS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特制定本程序。
1.2 本程序适用于本机构的自愿性产品认证，适用于认证申请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部门、人员和活动。
2 职责
2.1 市场及客户服务部负责按认证流程传递相关认证资料。
2.2 市场及客户服务部负责认证证书的信息录入、打印、发放、复印、存档和信息上报。
2.3 机构授权人签发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
2.4 质量及采购部应定期对业务部的受理认证登记表进行监督检查。
3 工作程序
3.1 申请人的申请
3.1.1 申请人应提交有申请单位授权人签字的自愿性产品认证申请书（QPV0101）。认证申请书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得：
a) VCS官网；
b) 邮件方式；
c) 申请人自备的满足VCS规定的格式；
d) 传真方式。
3.1.2 申请人应详细填写认证申请书，并提供所需要的附件。
3.1.3 通过代理人进行申请，代理人应提交委托代理书，委托书中应明确规定代理的具体项目如代理申请、代理送样、代理联络工作还是全权代理，并应有代理双方的签字和生效日期。
3.1.4 市场及客户服务部在收到申请书后，应在受理认证登记表（QPV0102）上登记。
3.2 申请的初审
3.2.1 市场及客户服务部受理人员应对收到的认证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判别申请认证的产品是否属于VCS产品认证目录。当认证产品不在VCS产品认证目录范围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受理申请人的申请时，应及时发给申请人暂不受理认证通知单（QPV0103）。
3.2.2 [bookmark: bookmark36]初审合格后，受理人员将申请书及其他随附资料报项目经理。
3.3 申请的评审
3.3.1 [bookmark: OLE_LINK3]项目经理收到申请书后，指定专人负责评审工作，填写申请评审表(QPV0104)。评审须在收到客户提交的VCS产品认证申请书后的2个工作日内完成。
3.3.2 质量及采购部应定期对市场及客户服务部的受理认证登记表进行监督检查。
3.3.3 评审内容
a) 分析项目概况；
b) 申请书填写的符合性和完整性；
c) 申请认证的产品是否属于VCS产品认证产品目录；
d) 申请单元划分及主检机型、差异机型、覆盖机型确认的合理性；
e) 双方在此次产品认证中对有关要求、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异议是否已得到解决；
f) 对于申请的认证范围、场所及特殊要求，本中心有能力实施认证；
g) 判断是否需要工厂审查；
h) 判断是否需要检测，需要检测时选择哪家签约实验室；
i) 判断是否有企业标准，如有，判断是否经过备案；
j) 申请产品是否有法律法规要求。
3.3.4 评审依据
a) VCS规定的认证申请书格式及内容；
b) VCS产品认证产品目录；
c) 具体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或申请单元划分作业指导书；
d) 其它相关要求。
3.4 认证合同的签订
3.4.1 经评审满足要求，方可受理认证申请。项目经理将评审结果记录在申请评审表(QPV0104)内。
3.4.2 市场及客户服务部向申请人发出认证受理通知单(QPV0105)，同时与企业签订认证合同（QPV0106）,并向申请人说明认证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在以后的认证过程中双方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合同需经质量及采购部和综合管理部进行评审之后方可签订。
3.4.3 合同由主管领导或授权人与申请人签订。
3.4.4 在合同签订后，由市场及客户服务部与业务部门负责人共同协商确定项目组成员，并与项目组成员签署保密和公正性声明（QPV0109）。
3.5 产品评价及工厂检查任务的下达
3.5.1 业务部按照《自愿性产品认证 产品评价程序》（VCS-QP-V02）及《自愿性产品认证 工厂检查控制程序》（VCS-QP-V03）对认证产品进行评价。
4 相关文件
1、 《自愿性产品认证 产品评价程序》
2、 《自愿性产品认证 工厂检查控制程序》
5 记录
1、 产品认证申请书(QPV0101)
2、 认证受理登记表(QPV0102)
3、 暂不受理通知单(QPV0103)
4、 申请评审表(QPV0104)
5、 认证受理通知单(QPV0105)
6、 认证合同书(QPV0106)
7、 [bookmark: _GoBack]保密和公正声明(QPV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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